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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 2020年 12月底，我公司尚未发生投资入股、资金

运用和提供货物或服务类的关联方交易事项。我公司的关联

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保险业务和利益转移类业

务。 

2020年度，公司对关联方开展的保险业务收入为

8326.87万元，占全年总保费收入的 3.49%，利益转移类交

易为 72.31万元。 

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报备和修订情况 

我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0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修订

《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2019年

修订）》（华农内控〔2019〕239号）和 2019年 12月 30日

设立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华农内控〔2019〕240号）。《华

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操作实施细则》、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修

订）》同时废止。 

三、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根据《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银保监发〔2019〕35号）相关规定统计，2020年度，华

农财险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累计 

保险业务 1494.12 4756.15 1030.77 1045.83 8326.87 

利益转移 21.56 21.50 12.55 16.7 72.31 

 

四、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执行情况 

在发生关联交易后，我公司经营管理层就会将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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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合理性、定价的公平性进行审查。经公司经营                                                                                                                                                                                                                                                                                                                                                                                                                                                                                                                                                                                                                                                                                                                                                                                                                                                                                                                                                                                                                                                                                                                                                                                                                                                                                                                                                                            

管理层审核通过后，由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组织履行相应程

序。 

1、一般关联交易按照公司内部授权程序审查，由董事

长或者经董事长授权总经理审批，并由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

报董事会审计、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 

2、重大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计、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审查后，提交董事会审批；超过董事会权限的，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3、董事会及董事会审计、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

董事回避。董事会在审议重大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不得行

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4、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长期、持续关联交易，通过制

定统一的交易协议，按照《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规定，审查通过后执行。协

议内的单笔交易可以不再进行审查。 

5、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关联方的信息收集与管理，

建立关联方信息档案，并及时进行更新，并于内年 6月末、

12月末报送银保监会。 

6、公司根据《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2019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

对关联交易进行审计，并将审计报告报董事会和监事会。 

7、公司按照《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公司《华

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

对关联交易信息进行披露。在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后，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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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按监管规定向监管机关报告。 

五、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情况  

我公司合规内控部对 2020年度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梳

理和排查，截止报告日，公司尚未发生投资入股、资金运用

和提供货物或服务类的一般关联交易事项和重大关联交易

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事项。 


